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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国务院批准，1988年10月31日农业部、

财政部、国家物价局联合发布了《 渔业资源增

殖保护费征收使用办法》的令，决定从1989年

1 月 1 日起征收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以下简

称渔业资源费）。现将《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

征收使用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 ）的主要

内容简介如下：

一、征收渔业资源费的目的。
我国有18 000多公里的海岸 线，海水养殖

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淡水资源也相当丰富，

目前淡水养殖面积已经发展到5700多万亩。在

这辽阔的海洋和众多的江 河 湖 泊 中，生长着

鱼、虾、藻、贝类等许多海、淡水产品，渔业

资源 比 较 丰 富。但是，前些年由于对渔业资

源保护重视不够，主要表现在只是捕捞资源，

没有或者很少增殖资源，再加上远 洋 捕 捞 落

后，近海捕捞过度，渔业生态环境日益恶化，

致使我国渔业资源严重衰退，甚至有的地方频

临枯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近

几年，国家采取了一些有力措施，如加强渔业

资源的保护工作，实行捕捞、养殖两条腿走路

的 方针，大力发展海、淡水养殖和远洋渔业，

在一些地方进行修造人工鱼礁、鱼巢，放流人

工鱼、虾苗等增殖渔业资源的试验和研究等。
各级财政部门对增殖渔业资源、发展水产事业

也给予了积极支持。这些措施，都促进了渔业

生产的发展，使水产品产量连续三年上了三个

台级，1987年达 到 955万吨，比1978年增加一

倍。但是，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膳

食结构发生了变化，水产品的需求 量 越 来 越

大，目前的产量远远满足不了需要。况且，渔

业资源枯竭的危险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因此，还需要采取人工增殖措施，增加渔业资

源。开展人工增殖渔业资源，需要大量资金，
除由国家给予一定的投入外，必须多方筹集资

金。征收渔业资源费，就是本着 “取之于渔，

用之于渔” 的原则，从捕捞者的收益中，收取

一定的费用，用于渔业资源的增殖和保护。渔

业资源增多了，一方面可以提高水产品产量，

另一方面捕捞者又可以从中获得更多的收益，

形成良性循环。因此，征收渔业资源费，不仅

可以减少国家财政负担，保护渔业资源，而且

可以进一步增加 渔 民 的 收入。
二、渔业资源费的征收范围、标准。《 办

法》 第二条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 和 国 的 内

水、滩涂、领海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其

他海域采捕天然生长和人工增殖的水生动植物

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依照本办法缴纳渔业资源

费。《 办法》规定，渔业资源费分为海洋渔业

资源费和内陆水域渔业资源费。内陆水域渔业

资源费年征收金额由省级人民政府确定。海洋

渔业资源费年征收金额，按当地前 3 年采捕水

产品的平均年总产值的 1 — 3 % 征收。专项采

捕经济价值较高的渔业资源品种，按前 3 年平

均年总产值的 3 — 5 % 征收。为了鼓励外海捕

捞，保护重要的渔业资源，《办法》还规定，

对从事外海捕捞、有利于渔业资源保护或国家

鼓励开发的作业，其征收标准应当低于平均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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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标准，也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免征 渔 业 资 源

费；对从事应当淘汰、不利于渔业资源保护或

国家限制发展的作业，以及持临时捕捞许可证

进行采捕作业的，其征收标准应当高于平均征

收标准，但最高不得超过平均征收标准金额的

3 倍；经批准采捕珍稀水生动植物的，依照专

项采捕经济价值较高的渔业资源品种适用的征

收标准，加倍征收渔业资源费，但最高不得超

过上述征收标准金额的 3 倍。因从事科研活动

的需要，依据有关规定经批准采捕珍稀水生动

植物的除外。渔业资源费的具体征收标准，省

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由省级

人民政府物价部门核定；海区渔政监督管理机

构制定的，报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 部门 审 查

后，由国务院物价部门核定。
三、渔业资源费的使用范围。《 办法》规

定，征收的渔业资源费，主要用于以下四个方

面：（ 1）购买增殖放流用的苗种和培育苗种

所需的配套设施，修建近海和内陆水域人工鱼

礁、鱼巢等增殖设施；（ 2 ）为了保护特定的

渔业资源品种，借给渔民用于转业或者转产的

生产周转金（不得作为生活补助和流动资金）；

（ 3）为增殖渔业资源提供科学研 究 经 费 补

助；（ 4）为改善渔业资源增殖保护管理手段

和监测渔业资源提供经费补助。
四、渔业资源费的管理。《办法》规定，

渔业资源费按预算外资金管理。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征收的渔业资源费交同

级财政部门在银行开设专户储存，依照规定用

途专款专用，不得挪用。用款单位年初要编制

渔业资源费收支计划，年终编制决算，报同级

财政部门审批，并报上一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

备案。各级财政、物价和审计部门，要加强对渔

业资源费征收使用工作的监督检查，对挪用、

浪费渔业资源费的行为，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

定查处。
征收渔业资源费的工作刚刚开始，征收数

量有限，为保证资金的重点使用，国家决定在

1990年底以前征收的渔业资源费免交国家能源

交通重点建设基金。

农业财务
建立专题联系点制度  

促进农财改革的不断深化

韩长纲  黄利明

随着农村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财政支农

工作经常面临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为了及

时了解和掌握这些新情况、新问题、促进农财

工作的改革，使财政支农工作更好地适应农村

经济发展的要求，更加有效地支援农村商品经

济的发展，山东省财政厅结合本省实际情况，
自1988年起实行了省级农财工作专题联系点制

度。其具体内容是：根据党和国家有关发展农

业经济的指导方针，以及农村经济发展对财政

支农工作提出的客观要求，本着从全局出发和

实用的原则，确定农财工作研究专题，并按照

一定条件选择一些区县作为专题联系点，由各

点负责对所承担专题的调查研究、试验示范，

并定期向上反映情况。从一年来的实践看，这

一制度的实行对深入了解财政支农工作中的新

情况，及时研究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传递

新信息，并据以指导农财工作改革，有着积极

的作用。

专题联系点——农财工作的 “信息点”

财政部门要有效地支持农村商品经济的发

展，就必须根据农村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来确

定正确的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以

及科学的资金管理办法。这就需要进行深入细

致的调查研究。为此，山东省财政厅一方面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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